夷交管委发〔2018〕4号

夷陵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
关于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招标投标
提速增效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小溪塔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直属机构：
为进一步优化招投标流程，创新服务方式，促进区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，根据《招标投标法》、《政府采购法》、《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就进一步优化招标投标流程、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总体原则
　　本着“优化流程、容缺办理、同步推进、压缩时限、提高效率”的原则，进一步规范和优化重点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前置环节、操作流程，营造良好的招标投标环境，促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，助力我区经济社会发展。
　　二、适用范围
　　1.投资3000万元（含3000万）以上的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；
　　2.投资3000万元以下经发改部门认定为区重点工程的建设项目；
　　3.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书面督办的其他重点工程建设项目。
三、有关要求
1.实行招投标容缺办理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简化受理程序，对于具备招标基本条件暂缺土地、规划资料的，由区国土、规划部门出具项目容缺审批受理单，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先予容缺受理，在开标前补齐相关手续。
2.全程主动跟踪服务。交通、水利、住建、林业、国土、农业等行业主管部门，对上述项目纳入跟踪管理，主动介入，搞好指导协调。项目业主、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主动提供招投标政策咨询指导，制定项目招标投标报建清单，一次性告知项目受理有关事项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部门、各行业管理部门要建立协调联动机制，共同协调解决项目在招标投标过程中的问题，确保项目尽早开工。

3.推行限时办结机制。建立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限时办结制度，招标人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工作，及时提供相关资料，各职能部门要建立限时办结机制，确保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从受理招标登记起25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招标。

4.主动做好开标评标服务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做好重点建设项目招标服务，对进场交易的重点项目要实行坚持“四个优先”，即优先办理进场登记、优先发布招标公告、优先抽取评标专家，优先安排开评标场地，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务“绿色通道”，按照法定程序、时间组织开评标。若遇双休日，实行加班服务；若遇项目集中开标，实行优先错峰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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